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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文件
新财购〔2026〕2 号

新县财政局关于 2026 年政府采购项目

日常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（区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，香山湖管理区，金兰山街道

办事处，各县直单位，各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提升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加强政府采购项目日常

监管，压实采购人主体责任，确保相关监测项在全省、全市

位于前列，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。

（一）采购单位监测项

1、评标结束至确定采购结果、发出中标通知书时间。

评标结束后 1 个工作日（当天）内确定采购结果，当天发出

中标、成交通知书，当天发布中标、成交公告。

2、中标、成交公告发出至签订合同时间。中标、成交

公告发出后尽量 1 个工作日（当天）签订合同，最迟不超过

8 个工作日。确保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时性达到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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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合同签订至合同备案时间。合同签订后 1 个工作日

内将政府采购合同通过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进行备

案和公告，最迟不超过 2 个工作日。确保政府采购合同备案

及时性达到 100%。

4. 中小微企业合同授予比例。30 万元以上以及 200 万

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60 万元以上以及 400 万元以

下的工程采购项目，原则上必须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超过

200 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

项目，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40%以上专门面向中

小企业采购，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%。对于

非预留货物和服务类项目面向中小微企业落实价格扣除 20%

的政策。各单位应严格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相关

政策，努力提高中小微企业政府采购项目合同占比，确保年

度政府采购授予中小微企业合同金额占全部政府采购合同

金额的比例不少于 96%。

5. 政府采购绿色产品情况。贯彻落实《新县财政局关

于推进政府采购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的通知》（新财购

[2019]8 号）有关要求。政府采购货物、服务、工程项目含

有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及《节能产品政府采

购品目清单》内商品的，需按照品目内商品注明的环保标准

及节能节水标准执行采购。确保年度政府采购节能、节水、

环保产品金额占全部同类产品采购金额的比例达到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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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责任要求

1、采购人是优化营商环境、确定采购需求、公开采购

信息、落实支持中小微企业政府采购政策、落实政府采购节

能节水环保产品政策、合同管理、履约验收、资金支付等责

任主体，对于采购人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而影响我县政府采

购营商环境考核成绩的，财政部门采取约谈、书面关注等方

式督促整改。对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整改的，将有关线索移交

纪检监察、审计部门、营商服务中心处理。

2、县财政局将通过“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”的

“项目监督”等渠道对各单位采购项目进行跟踪，针对进入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招标采购项目，采购人未按流程时限进

行合同签订、合同备案、合同公告、合同验收、资金支付等

的，或“预警分析”显示红色的，将通过微信提醒、电话提

醒、发函关注等方式督促采购人落实采购主体责任，加快项

目实施进度，缩短实施周期，提高采购效率。

3、各采购单位也应通过“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”

的“项目监督”跟踪本单位采购项目的执行情况，应点击“预

警分析”查看各环节执行情况，预警出现黄色的应及时进行

补录，严禁出现红色超期。

4、财政部门建立政府采购领域拖欠账款行为约束惩戒

机制，落实对无故拖欠供应商货款的，将暂停采购计划备案

权限，禁止新项目采购。拖欠货款支付后，计划备案功能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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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重新开通。

5、各采购单位应完善内部机制，建立政府采购工作集

中管理、统一领导工作机制，明确责任领导，责任落实到人。

应对本单位采购项目的政府采购政策落实、中标成交结果公

告、合同签订、合同备案、货款预付、履约验收、货款支付

统一管理，跟踪督导，确保各环节按营商环境优化要求执行

到位。

6、各一级预算单位负责对本单位各二级机构电子化政

府采购系统操作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操作、“832 平台”

操作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采购、采购项目执行等工作进行日

常指导和培训。二级机构采购环节执行不到位的，问题严重

的，将对一级机构同时问责。

新县财政局

2026 年 1 月 22 日


